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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核查意见 

川华信专 2026 第 0283000 号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国际”）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

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

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核查了后附的飞马国际管理层编制的

《202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飞马国际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

告作为飞马国际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飞马国际 202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应当与已

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 、管理层的责任 

飞马国际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

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核查工作的基础上对飞马国际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核查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求我

们计划和实施核查工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

核查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核

查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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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飞马国际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飞马国际 202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 成都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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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损失－，收益＋）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316,579.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2,196,492.59 主 要 系 除 根 据 财 税

[2008]156 号 、  财 税

[2015]78 号文件按照确定

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

生持续影响的增值税退税

补助外计入当期损益的其

他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5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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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损失－，收益＋） 本期金额 说明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产生的各项资产损失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736,781.81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而发生的一次性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等    

 因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产生的一次性影响    

 因取消、修改股权激励计划一次性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    

 对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可行权日之后，应付职工薪酬的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75,056.7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351.24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87,057.88 主要系冲回部分前期因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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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损失－，收益＋） 本期金额 说明 

务重组损失准许税前抵扣

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对应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1.55  

 合  计  -1,738,977.6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3 日       


